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3年度上國易字第 1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3 年 03 月 09 日

案由摘要：國家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上國易字第一號

      上  訴  人  吳政恒

      被  上訴人  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洪輝雄

      訴訟代理人  蕭萬禧

右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三十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第一審判決（九十二年度國字第一三號），提起上訴，本院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甲、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求為判決：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台幣（下同）一百萬元。

    ㈢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部分予以引用外，補稱：

    ㈠被上訴人主張其所召開之說明會，會前依據竣工平面圖至現場實地檢測，會中

      並將十戶建物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與竣工圖不符之情事告知權利人，與事實完全

      相反。上訴人事前並未接到被上訴人會前實地檢測通知，會中亦未見被上訴人

      提出有關測量成果圖與竣工圖之報告書及文書。至於會議結論被上訴人供稱：

      「那是照抄出席住戶之意見」，更是荒唐而非事實。因上訴人在會議中之陳述

      完全未被紀錄，甚至被扭曲，故上訴人才會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一日提書面異議

      。事實上會議結論是照抄谷安屏一人之意見所做成，住戶多在不知情及不堪其

      擾之情況下出席會議，根本沒意見，更有三戶從未出席會議。而被上訴人是以

      政府機關之公函且用雙掛號通知強迫住戶開會，會議中主席做成之結論即是政

      府機關之意思表示，何況又訴諸於文字用雙掛號通知住戶，更表示有絕對的法

      定效力，絕不能以那是照抄出席住戶之意見而推諉卸責。被上訴人再抗辯有關



      結論係依與會人員發言內容所得具體意見暨建議事項，經綜整後為之，並由出

      席人員簽名在案云云。但綜觀三次說明會紀錄並無出席住戶發言紀錄，第二次

      說明會江榮貴並未出席會議，而被上訴人之會議結論卻為「同案起造人江榮貴

      先生表示．．．．．．」顯見被上訴人有偽造紀錄之罪刑。被上訴人為政府行

      政機關對於人民之陳情與建議，未能審慎處理、明辨是非、查明事實真相，及

      妄下結論函令上訴人將合法擁有所有權之地下層梯間登記為全體住戶所有，又

      以公函表示：地下室登記在吳政恆等人名下，依法不合，明顯違法失職侵害上

      訴人之私權。

    ㈡三次說明會出席者未達法定人數，其做成之決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九

      條、第三十一條之規定，無拘束全體住戶之效力。但被上訴人卻於九十二年二

      月二十七日以中興地所二字第○九二○○○三二○○號函要住戶辦理本市○○

      區○○段二七九至二八七建號測量成果不符面積更正事宜，且已有部分住戶辦

      理，可證明被上訴人確實有違法瀆職之情事。

    ㈢被上訴人於九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召開第二次說明會，主席蕭萬禧表示：原測量

      登記將地下室梯間登記在上訴人之所有權狀內是錯誤，應更正為全體住戶所共

      有。會後上訴人查閱建築法規發現依當時法令地下室梯間登記在上訴人之名下

      並無錯誤。故上訴人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一日提書面異議，表示：原登記並無錯

      誤，不用更正。因此被上訴人才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六日以中興地所二字第○九

      一○○二二九九四號函含糊答覆。更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以中興地所二字

      第○九一○○二三六五三號函重申：「地下室梯間共用部分，亦請該建物所有

      權人同時辦理更正登記為共有。」故可證明被上訴人一意妄行。又於九十二年

      二月二十七日函全體住戶更正，上訴人見事態嚴重，故親自赴台中市政府陳情

      ，案經曾局長查閱相關資料發現確實有誤，故請湯課長電請被上訴人對本大樓

      共用梯間等暫緩登記更正。市府為求慎重於九十二年三月十三日邀集相關單位

      人員舉行說明會，案經主席裁示：「依照當時法令地下室梯間、地下室、騎樓

      ．．．．．．等登記在一樓住戶名下並無錯誤」，並於九十二年四月八日以府

      地測字第○九二○○五○三二五號函送相關權利人，上訴人名下之不動產才未

      被更正。若非上訴人之力爭，上訴人之產權即會被強行更正。

    ㈣本案事實發生在六十九年二月十三日，依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規定，請求權

      因十五年不行使而消滅。及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規定，前項申請應自

      法定救濟期間經三個月為之．．．，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已逾五年者，不得

      申請。故本案距今已事隔二十三年，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故被上訴人自

      始至終就不應召開說明會，更不應為未達法定人數之會議做下錯誤之結論並據



      以執行。另依據台中市政府九十二年一月三日中工管字第○九一○○二五三○

      五號函之說明：「．．．貴所會議結論，似有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侵

      害民眾之私權」，可證明被上訴人之行為確實有擾民侵權之事實。

    ㈤谷安屏於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函請被上訴人更正建號信安段二八八號之地下室

      至頂樓梯間應為公用。案經被上訴人於九十一年九月中旬通知住戶於九十一年

      九月二十四日召開西屯區○○段二七九至二八八建號之共有部分補辦測量更正

      說明會。而上訴人之店面於九十一年九月十日左右已有人出價四百五十萬元，

      正當議價時，九月中旬突接被上訴人以公函通知舉行測量更正說明會，因而客

      戶暫存觀望，及至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會議後傳出「地下室共用部分梯間等

      皆應辦理更正」，更令客戶卻步，當收到會議結論後，客戶認為本大樓產權有

      問題而不敢再議價。被上訴人是代表政府機關且以公函做出之結論，民眾當然

      信以為真，就連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義房屋仲介公司）也不敢

      再續約。緊接著被上訴人又連續召開第二、第三次說明會，又做出更多不於上

      訴人之結論，且據以執行，才更令上訴人之店面無法如期出售，緊接著又逢美

      伊戰爭、 SARAS等問題使上訴人之店房更難出售。若非被上訴人之疏失、過失

      、瀆職以政府之公函做出侵害上訴人私權之錯誤的結論，上訴人之店房定可在

      期約內以議價之四百五十萬元以上價格出售。

    ㈥依內政部七十年一月五日台內地字第五九二○三號函示：「地下層權屬如有爭

      議，按關私權，應由當事人訴請法院處理。」查被上訴人召開三次說明會，其

      結論皆判定地下層梯間登記在上訴人之名下是錯誤，應更正登記為「共用」。

      第三次說明會之結論更指出「地下層劃為起造人吳政恆等二人所有顯然依法不

      合．．．」。被上訴人之行為明顯僭越司法權而侵害上訴人之私權。

    ㈦查台中市西屯區○○○路○段世斌一巷二一弄一二號與上訴人同一巷弄、同型

      店面之房屋，於九十二年十一月被法院拍賣，其拍賣價為一百八十萬元，與上

      訴人委託信義房屋仲介公司出售之房屋於九十一年九月初出價之四百五十萬元

      ，相差高達二百七十萬元，可證明上訴人因被上訴人侵犯私權而造成巨大損害

      ，今向被上訴人索賠一百萬元未達現今售價差額損失之二分之一，是極為合情

      合理之求償。

乙、被上訴人方面

一、聲明：求為判決：

    ㈠上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二、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部分予以引用外，補稱：



    ㈠查谷安屏自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起屢次陳情本市○○區○○段九三八地號地上

      建物二七九至二八八建號建物測量不符及補辦該棟建物十戶共用部分登記，本

      所依規定通知相關權利人分別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三十日、十二月

      五日召開三次說明會，有關結論係依與會人員發言內容所得具體意見暨建議事

      項，經綜整後為之，並由出席人員簽名在案，是以本所基於為民服務立場，客

      觀陳述出席人員意見，要無推諉責任之意。又上揭三次說明會囿於住戶未全體

      出席，致未獲圓滿解決，惟為釐清案內相關爭議暨疑義，特於九十二年三月十

      三日召開說明會，分別由內政部、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及本所等代表與會說明，

      準此，本所召開三次說明會與九十二年三月十三日之主席裁示，均係本所為求

      圓滿解決本案之行政作為。嗣後經建物權利人谷安屏（Ｃ５五樓）、羅笑梅Ｃ

      ３二樓）、張李亂（Ｃ３三樓）、夏玉華（Ｃ３四樓）、徐志（Ｃ３五樓）、

      朱逸泉（Ｃ５二樓）、陳王麗珠（Ｃ５三樓）、許金堤（Ｃ５四樓）等八戶前

      來本所申辦更正登記，本所爰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七

      十八條規定簽辦更正登記完畢，以使該建物產權切合實際，保障權利人權益。

      因權利人對共用部分補辦登記案仍有爭議，本所於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以中興

      地所二字第○九二○○○一二一七號函請臺中市政府釋示，嗣經臺中市政府九

      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府地測字第○九二○○二三四二一號函示：「．．．．其權

      利範圍及登記方式除按各共有人合意外，共有部分持分登記請依內政部七十一

      年十月二十日台（七一）內地字第一○一九八五號函規定辦理．．．．。」綜

      上所述，本所及台中市政府召開說明會，係依行政程序法及行政院所頒行政機

      關處理人民陳情要點規定處理陳情人相關疑義，並無不法。上訴人已登記之系

      爭不動產未經上訴人同意無庸為更正登記，故迄今仍未有任何更正處分，即系

      爭土地，房屋面積迄今未有任何變更、減少，並未侵犯上訴人之私權。

    ㈡上訴人主張其所有房價落差一百萬元之損失。查系爭一樓店鋪縱有議價，但未

      訂立不動產買賣契約，難認買賣雙方意思一致，業已成交，復查近幾年來不動

      產景氣低迷，房價下跌，交易並不熱絡，上訴人所指同一巷弄之台中市西屯區

      ○○○路三段世斌一巷二一弄一二號同型店面之房屋，於九十二年十一月被法

      院拍賣，其拍賣價僅為一百八十萬元。由此可推論上訴人所有之台中市西屯區

      ○○○路三段世賦一巷二一弄三十號之同型店面價值怎麼可能會差二百七十萬

      元而有高達四百五十萬元之價值？故上訴人所有系爭不動產之所以未能賣出，

      係因受景氣影響，與本所召開說明會無關。且上訴人所有不動產迄未出售，實

      際損失多少，尚難證明，未有損失，應不予賠償。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六十八年間向世斌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坐茖台中

    市西屯區○○○路○段世斌一巷二十一弄三十號一樓店面（下稱系爭不動產），

    依當時之法令，地下層梯間登記在上訴人一樓店面之名下，並無錯誤，而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係於八十四年開始公布施行，依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上訴人之地

    下層梯間即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二項應登記為全體住戶公用規定之

    適用。詎被上訴人於九十一年八月間受理本公寓大樓住戶谷安屏陳情地下室梯間

    登記在上訴人名下，可能因當時政府政策有誤時，對於已事隔二十三年谷安屏之

    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之陳情案，本不應受理，但被上訴人卻未詳查真相及有關

    法令，即盲目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九十一年十月三十日、九十一年十二月

    五日接連召開台中市○○區○○段二七九至二八八建號之共用部分補辦測量登記

    說明會，於會中出席人員不足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之全體住戶四分之三，應停

    止開會，經上訴人提出異議，被上訴人竟置之不理，且違反內政部七十年一月五

    日台內地字第五九二○三號函示「地下層權屬如有爭議，按關私權，應由當事人

    訴請法院處理」，僭越司法權，及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妄下結論謂地下層梯

    間登記上訴人名下係錯誤，應更正登記為全體住戶共用，並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

    七日以中興地所二字第○九二○六○三二○○號函命各住戶補辦登記，據以執行

    。但為上訴人所拒，上訴人乃轉向台中市政府地政局提出異議，經台中市政府於

    九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召開說明會認本大樓為六十八年前之建築物，且當時西屯區

    ○○段等地並未實施都市計畫，依據當時法律，地下室及騎樓應為一樓所有人合

    法持有，並無錯誤，上訴人之權益始獲得保障，其地下層梯間產權才未被被上訴

    人強行更正。惟上訴人之系爭不動產於九十一年七月至十月間已委託信義房屋仲

    介公司以五百萬元出售，九十一年九月中旬已有客戶出價四百五十萬元，正當議

    價中卻收到被上訴人錯誤之說明會結論，致使客戶誤以為該店面產權有問題而終

    止價購。若非被上訴人屢次隨便召開說明會並為錯誤之結論，上訴人定可於九十

    一年九月下旬以客戶出價之四百五十萬元以上價格售出，時至今日上訴人開價三

    百五十萬元仍無人敢來議價，上訴人房價落差之損失在一百萬元以上。爰依國家

    賠償法第二條、第九條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一百萬

    元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受理谷安屏陳情本市○○區○○段九三八地號地上建物二

    七九至二八八建號建物測量不符及補辦該棟建物十戶共用部分登記之陳情案，係

    依行政程序法第二十三條、第四十二條及行政院訂頒「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

    件要點」第二點、第十二點之規定召開說明會，有關結論係依與會人員發言內容

    所得具體意見暨建議事項，經綜整後為之，並由出席人員簽名在案，該說明會之



    結論亦無強制性，即無違法之可言。而上訴人名下之地下層梯間經被上訴人函請

    台中市政府釋示，認該登記依當時之法金並無錯誤，是上訴人之產權並無變動。

    另不動產交易之價格係受經濟景氣、市場供需及個人喜好等諸多因素之影響，買

    賣雙方尚未簽訂契約前，未有實際成交價格，不能將買方議價時之價格與現今市

    場價格之價差，視為具體之損失，況且目前不動產景氣低迷，房價之下跌，實屬

    自由市場機制之反應，應與被上訴人處理谷安屏陳情案無因果關係之存在等語，

    資為抗辯。

三、查上訴人於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向世斌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分別買受坐落台中市○○區○○段九三五、九三八號土地，及其上建號

    二七九號、門牌台中市○○○路○段世斌一巷二十一弄三十號一樓店舖，面積一

    三一點一八平方公尺（一層五一點七二平方公尺，騎樓二四點六八平方公尺，地

    下層五四點七八平方公尺），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此有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

    、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等影本附卷可稽。又台中市○○區○○段九三五、九三八

    地號土地上建物二七九至二八八建號建物係雙併式公寓，申辦建物複丈時，係依

    內政部五十七年六月五日台五十七內字第四四二三號令規定檢附台中市工務局（

    六八）中工建使字第二三二六號使用執照影本，依其起造人名冊填載編號Ｃ３一

    樓及地下室起造人為吳政恒，編號Ｃ５一樓及地下室起造人為江榮貴所有，而複

    丈申請書係依使用執照起造人名冊填載，其一樓及地下室之權屬分別為一樓之吳

    政恒、江榮貴二戶所有，地政機關複丈人員則依「台灣省土地建物複丈規則」規

    定前往實地辦理複丈後，製成建物平面及位置圖，作為產權登記公告之依據，並

    依內政部六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台內地字第○○三五七號函示說明三「區分所有建

    物之地下層及屋頂突出物等，如依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記載非屬共同使用性質，

    且．．．該區分所有人於該棟建物內已有獨立門牌者，得申請單獨編列建物，辦

    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於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始制

    定公布施行，依該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建築業者

    ，不得將共用部分，包含法定空地、法定防空避難設備及法定停車空間讓售於特

    定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以外之特定人設定專用使用權或為其他損害區分所有權人權

    益之行為。」上訴人主張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本

    公寓大樓並無適用之餘地。台中市政府九十二年一月三日中工管字第○九一○○

    二五三○五號函認本案建物係六十八年領得使用執照，應參照營建署「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問與答八條例施行前占用防空避難設備者之處理」「按法定防空避難設

    備屬公寓大廈之當然共用部分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然於

    本法施行前，依該時法令登記狀態已有辦理產權登記者，基於不溯及既往原則，



    應可繼續使用該防空避難設備，但依法仍不應違反其設置之目的」；台中市中興

    地政事務所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中興地所一字第○九二○○○二八二一號函亦認

    土地登記規則自三十五年十月二日地政署發布施行，迄六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內

    政部修正發布全文一百四十條（同年三月一日施行）前，對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並無相關之規定，故本案地下層、樓梯間及騎樓等部分之登記，均依當時測繪

    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審查公告後，據以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是以，本案之登記並

    無遺漏或錯誤情事，且行政法規之適用，以行為時之法規為準，不得溯及既往，

    自無嗣後法令解釋之適用。因此兩造同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二項之

    規定於本公寓大樓並無適用，即台中市○○○路○段世斌一巷二十一弄三十號地

    下層面積五四點七八平方公尺，六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已登記為上訴人所有，不因

    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布施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而影

    響其權益。另住台中市○○路○段世斌一巷二十一弄二八之四號五樓之谷安屏於

    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及九十二年六月三日分別以申請書就台中市○○區○○段九

    三八地號土地上建物二七九至二八八建號等十戶建物（重測前為西屯區○○○段

    四八○之十九地號地上建物三二二至三三一建號）地下層之防空避難室、梯間、

    蓄水池及地面層之騎樓等共用部分申請更正為全體區分所有人所共有。嗣經台中

    市中興地政事務所調閱相關文件及審核當時之登記，測量法令規定，確定本案並

    無登記錯誤或遺漏等情事，以九十二年六月十日中興地所二字第○九二○○一○

    三八五號函覆谷安屏，谷安屏不服，對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提起行政訴訟，經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五○二號判決駁回谷安屏之訴，現由谷安屏

    上訴最高行政法院中。

四、又谷安屏早於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九十一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分別向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台中市政府陳情台中市○○區○○段九

    三八地號地上建物二七九至二八八建號建物測量不符、附屬建物陽台部分遺漏登

    記及補辦該棟建物十戶共用部分登記。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為瞭解案情，依行

    政程序法第二十三條、第四十二條規定「因程序之進行將影響第三人之權利或法

    律上利益者，行政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通知其參加為當事人。」、「行政機

    關為膫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勘驗時應通知當事人到場。但不能通知者，不

    在此限。」及行政院訂頒「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二點、第十二點

    規定「各級行政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對人民陳情案件，應本合法、適情、迅

    速辦結原則、審慎處理。」、「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得視案情需要，約請

    陳情人面談、舉行聽證或派員實施調查處理。」分別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九十一年十月三十日、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召開台中市○○區○○段二七九至二



    八八建號之共用部分補辦測量登記說明會。依谷安屏之陳情內容，並非僅限於上

    訴人之地下室梯間部分，尚有整棟公寓大樓測量不符、二樓以上附屬建物陽台部

    分遺漏登記，及地下室至頂樓的樓梯間與頂樓屋頂凸出物等全體住戶共用部分登

    記為個人所有等問題，是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就事關全體住戶權益之事項召開

    說明會，尚無不法之可言。上訴人指稱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不當召開說明會，

    應無可採。上訴人再指稱第一次說明會出席者僅住戶谷安屏、江榮貴等二人，第

    二次說明會出席四人：林英哲（羅笑梅）、谷安屏、吳政恒、陳王麗珠。第三說

    明會出席三人：朱逸景、夏玉華、谷安屏，三次說明會出席者皆未達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所定之人數，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即應停止開

    會云云。惟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係政府機關，並非本公寓大樓之住戶，自無召

    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權限，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係本於政府機關受理谷安屏之

    陳情案，為瞭解案情，乃召開台中市○○區○○段二七九至二八八建號之共用部

    分補辦測量登記說明會，該說明會即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之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所通過之結論僅係與會人員及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之意見，亦非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之決議，因此並非須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所定

    之出席人數，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始得開會通過結論，由於該說明會並非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因此所通過之結論即無拘束住戶之效力。再就三次說明會通過之

    結論而言，第一次說明會結論一：各戶（包含地下層梯間部分）均應依谷安谷向

    建管單位申請竣工圖資料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先行辦理更正。第二次說明會結論

    一：層頂突出物及各層樓梯間部分（包含地下層）為全體住戶所共有，應更正登

    記為共用。第三次說明會結論一：與會建物所有權人谷安屏、朱逸景、夏玉華等

    三人同意依據內政部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九十）內中地字第九○八四四四

    三號函規定補辦第一層至第五層樓梯間及屋頂突出物等共用部分登記事宜，地下

    層樓梯間共用部分亦請該建物所有權人江榮貴、吳政恒等同時辦理更正登記為共

    用；三：台中市政府工務局六十八年十二月核發（六八）中工建使字第二三二六

    號使用執照之編號Ｃ３地下室（西屯區○○○路○段世斌一巷二十一弄三十號）

    及Ｃ５地下室（西屯區○○○路○段世斌一巷二十一弄二十八號）用途為避難室

    應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共用部分。為何該使用執照名冊內區

    劃為起造人吳政恒及江榮貴等二人所有，顯然依法不合，請主管機關查明後逕復

    各區分所有權人。該會議之結論嗣後經台中市政府以九十二年一月三日中工管字

    第○九一○○二五三○五號函「『按法定防空避難設備』屬公寓大廈之當然共用

    部分，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二項所明定，然於本法施行前，依該時

    法令登記狀態已有辦理產權登記者，基於不溯既往原則，應可繼續使用該防空避



    難設備，但依法仍不應違反其設置之目的。貴所之會議結論似有違反法律不溯及

    既往之原則，侵害民眾之私權，請審慎查明妥處。」糾正。且該說明會之結論並

    無強制力，故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九十一年十二月六日以中興地所二字第○九

    一○○二二九九四號函通知上訴人，謂依九十一年十月三十日說明會結論二，若

    台端同意將地下層之公用樓梯間部分更正測量登記為全體住戶共有，則台端之地

    下層面積勢必減少，台端將不增加稅賦負擔。另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於九十二

    年二月二十七日以中興地所二字第○九二○○○三二○○號函通知上訴人，將於

    九十二年三月十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前經實施說明並協助台端填寫本市○○區○○

    段二七九至二八七建號測量成果不符面積更正書類。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九十

    二年三月十日所辦理之更正登記，係台中市○○區○○段二七九至二八七建號建

    物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與竣工圖不符之面積更正登記事宜，而非關上訴人之地下層

    梯間應登記為全體住戶共用（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已於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發

    函認為系爭不動產之地下層梯間產權登記並無錯誤，自不可能再通知上訴人辦理

    更正登記），上訴人主張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係以該函執行其地下層梯間之更

    正登記，致其地下層梯間有被強行更正之虞，要無可採。由於上訴人不同意登記

    為其所有之地下層梯間部分更正登記為全體住戶共有，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乃就

    台中市○○區○○段九三八地號地上建物二七九至二八八建號權利人早期（六十

    八年）取得使用執照並於同年辦竣建物第一次登記，其共用部分包括區分建物之

    地下層、一至五層之樓梯間及屋頂突出物，地下層於六十八年分別測繪於二七九

    、二八四建號並辦理登記完畢，而一至五層之樓梯間及屋頂突出物當時並未併同

    主建物申辦測繪登記，嗣後得否由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代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申辦登

    記？請示台中市政府，經台中市政府以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府地測字第○九二○

    ○二三四二一號函表示「其權利範圍及登記方式除按各共有人合意外，共有部分

    持分登記請依內政部七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台（七一）內地字第一○一九八五號函

    規定辦理。」嗣台中市政府於九十二年三月十三日邀集相關單位舉行本市○○區

    ○○段九三八地號地上建物二七九至二八八建號等建物有關共用部分及騎樓、地

    下室測量登記疑義說明會，會中各政府機關達成「本大樓為六十八年前之建築物

    ，且當時西屯區○○段等地並未實施都市計畫，依據當時法律，地下室及騎樓登

    記為一樓所有權人所有，並無錯誤」之一致共識。是上訴人之地下室產權迄今未

    有任何變動，台中市○○段地政事務所召開之三次說明會關於上訴人地下室樓梯

    間應登記為全體住戶共有之結論並未據以執行，上訴人之地下室產權即未因此而

    受有不利之影響。

五、上訴人請求本件國家賠償，係主張其系爭不動產因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召開之



    說明會為不當之結論，致無法售出，受有房價落差至少一百萬元損失云云，於原

    審係指稱其系爭不動產於九十一年七月至十月委託信義房屋仲介公司以五百萬元

    出售，九十一年九月中旬已有客戶出價四百五十萬元，正當議價中卻收到台中市

    中興地政事務所之說明會結論，致使客戶誤以為該店面產權有問題而停止價購，

    緊接著該所又做出第二次、第三次錯誤之說明會結論，更令客戶望而卻步，期間

    更傳聞市府要拆除地下室隔間做停車場使用，致使房價跌落且無人敢租用，時至

    今日，其開價三百五十萬元，仍無人敢來議價。若非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屢次

    隨便召開說明會並做出錯誤之結論，伊定可於九十一年九月下旬以客戶出價之四

    百五十萬元以上價格售出等語；於上訴本院後則稱：上訴人之店面於九十一年九

    月十日左右已有人出價四百五十萬元，正當議價時，九月中旬突接到被上訴人以

    公函通知舉行測量更正說明會，因而客戶暫存觀望，及至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會議後傳出「地下室共用部分梯間等皆應辦理更正」，更令客戶卻步，當收到會

    議結論後，客戶認為本大樓產權有問題乃不敢再議價，致其店面無法如期出售等

    語。惟查：

  ㈠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

    國家應負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故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成立要件，須以公務員

    之執行職務具有故意或過失，及人民之自由或權利須受到損害，且該損害之發生

    與有責任原因之事實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必要。而所謂相當因果關係者，係指

    有此行為，依客觀觀察，通常即會發生此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如無此行為

    必不生此損害或雖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損害，即無因果關係。是人民之自由或

    權利受到侵害而請求國家賠償者，必須主張其損害與公務員之不法行為有相當因

    果關係，如該職務行為與該受害之自由或權利無關，則不能認為有相當因果關係

    。

  ㈡上訴人係於九十一年七月一日將其系爭不動產以銷售總價五百萬元與信義房屋仲

    介公司訂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委託信義房屋仲介公司代為出售，期間自九十

    一年七月一日起至九十一年十月一日止，期滿雙方並未續約，此有上訴人所提出

    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在卷可憑，並為上訴人所承認。而上訴人主張於九十一年

    九月中旬或九十一年九月十日左右已有客戶出價四百五十萬元欲購買系爭不動產

    ，並未見上訴人有任何舉證，苟確有客戶出價四百五十萬元欲購買系爭不動產，

    上訴人亦有意以四百五十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而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第一次

    說明會係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召開，會議紀錄於九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以中興

    地所二字第○九一○○一九七二五號函發送全體住戶，該次說明會又僅有住戶谷



    安屏、江榮貴出席，上訴人及信義房屋仲介公司在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發送說

    明會會議結論之前，如何能確定主管之登記機關係認定系爭不動產之地下室梯間

    登記在上訴人名下有誤，則雙方理應會續約，延長信義房屋仲介公司之銷售期間

    ，但上訴人與信義房屋仲介公司卻未續約，足證系爭不動產之未能於九十一年十

    月一日以前售出，係因上訴人出價五百萬元太高，無人應買所致，而非有人出價

    四百五十萬元，因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召開之說明會致作罷。況上訴人所稱有

    客戶出價四百五十萬元欲購買系爭不動產之時間，於九十二年三月一日向台中市

    中興地政事務所請求國家賠償時係稱九十一年九月下旬，在原審起訴時係稱九十

    一年九月中旬，上訴本院後又稱係九十一年九月十日左右，時間無一相同，益證

    上訴人所主張有人出價四百五十萬元欲購買系爭不動產乙節並不可採。

  ㈢縱如上訴人所主張，已有人於九十一年九月間出價四百五十萬元欲購買系爭不動

    產，但在買賣契約正式簽訂之前，該出價者可以隨時不附任何理由反悔，則該出

    價者之所以未購買系爭不動產，並非定係因系爭不動產之地下室梯間產權問題。

    即使係因系爭不動產之地下室梯間之產權有疑義而不敢購買，因該公寓大樓之住

    戶谷安屏於九十一年八月間即已四處向有關機關陳情大樓之地下室梯間產權登記

    在一樓住戶名下有誤，應更正登記為全體住戶共有，上訴人之地下室梯間產權登

    記疑義，早在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召開說明會之前即存在，並非始自該說明會

    之召開，則該出價者之所以不願購買系爭不動產，亦難認係受台中市中興地政事

    務所召開說明會之影響，因此上訴人仍必須證明該出價者之所以不願購買系爭不

    動產之原因係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召開說明會所致，始得請求台中市中興地政

    事務所國家賠償，此部分亦未見上訴人有所舉證。再依上訴人於原審之主張，該

    出價者之所以不購買系爭不動產，係因收到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第一次說明會

    結論，之後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又做出第二次、第三次錯誤之說明會結論，期

    間更傳聞市府要拆除地下室隔間做停車場使用等原因，惟上訴人之收到台中市中

    興地政事務所第一次說明會結論係在九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以後，已在信義房屋仲

    介公司銷售期滿之後，信義房屋仲介公司在未與上訴人續約之情況下，已無銷售

    系爭不動產之權限，自不可能與該出價者繼續議價，該出價者應係在九十一年十

    月一日以前即已確定不願意購買系爭不動產，而非至九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以後看

    到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第一次說明會結論才決定不購買系爭不動產；另台中市

    中興地政事務所第二次、第三次說明會係分別於九十一年十月三十日、九十一年

    十二月五日召開，斯時上訴人委託信義房屋仲介公司銷售之期間早已屆滿，信義

    房屋仲介公司之銷售系爭不動產自不受影響。而台中市政府於九十二年一月三日

    以中工管字第○九一○○二五三○五號函示，地下層法定防空避難設備屬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共用部分，但在該條例施行前，依當時法

    律已辦理產權登記者，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應可繼續使用該防空避難設備，

    台中市政府自始即無拆除系爭不動產地下層隔間做停車場使用之意圖。台中市政

    府要拆除地下室隔間做停車場使用純屬傳聞，該傳聞並非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

    所播放，自與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無關。上訴人請求台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國

    家賠償為原審法院以上訴人係在其委託仲介期間屆滿之後始收到台中市中興地政

    事務所第一次說明會會議紀錄，上訴人之委託仲介應不受影響為由，駁回之後，

    改稱於九十一年九月中旬正當與客戶議價時突接到被上訴人以公函通知舉行測量

    更正說明會，及至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會議後傳出「地下室共用部分梯間等皆

    應辦理更正」，致該客戶不願再議價云云，然被上訴人之召開測量更正說明會係

    為因應谷安屏之陳情，解決此部分之爭端，則該客戶之心存觀望，應係谷安屏認

    為系爭不動產之地下室梯間應更正登記為全體住戶共有之爭議，而說明會之會議

    結論，被上訴人係依谷安屏之意見通過，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會議後縱有傳出

    「地下室共用部分梯間等皆應辦理更正」，亦與谷安屏一貫之主張相符，在谷安

    屏放棄爭執之前，系爭不動產地下室梯間產權問題之爭議始終存在，不論被上訴

    人所召開說明會之結論為何，系爭不動產地下室梯間均有應否登記為全體住戶共

    有之爭議存在，試問有何人會願意購買產權爭議尚未解決之不動產，上訴人系爭

    不動產之產權爭議並非起自被上訴人之召開測量更正說明會，因此不論有無測量

    更正說明會之召開，及說明會通過之結論為何，該客戶均不致仍有購買系爭不動

    產之意願，是該客戶之不願購買系爭不動產應與被上訴人測量更正說明會之召開

    無關。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尚無法證明其有因被上訴人召開測量更正說明會而受有系爭不

    動產房價落差一百萬元之損害，縱上訴人有系爭不動產房價落差一百萬元之損害

    ，該損害亦非被上訴人測量更正說明會之召開所造成，兩者之間即無相當因果關

    係存在，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國家賠償，應屬無據。

六、本件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上訴人指稱被上訴人業已依說明會之結論，將本

    公寓大樓二至五樓前後陽台部分更正登記為該戶住戶所有，而該陽台已突出占用

    其一樓店面自設之二米人行道上，侵犯其權益云云，並不在本件上訴人請求國家

    賠償之範圍，本院自無庸予以論斷。兩造其他攻擊防禦方法均不影響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審究，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

    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三      月      九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黃斐君

                   法  官  張鑫城

                   法  官  陳蘇宗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麗慧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三      月     十二     日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93年版）第 141-161頁


